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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記（百 慕 達）集 團 有 限 公 司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關 連 交 易
出 售 天 興 金 型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60%權 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Lung Kee (BVI) 與杜先生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訂立買賣協議，以總
代價6,805,800港元出售予杜先生（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出售股份（佔天興60%之權益）。

天興分別由  Lung Kee (BVI) 及杜先生擁有60%及40%之權益。由於天興乃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杜先生因其為天興之主要股
東而成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23(1)條之規定，買賣協議構成一項關連交易。鑑於出售事項之代價少於
本公司最近期公佈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經審核賬目所披露之綜合有形資
產淨值之3%，故本公司只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25(1)條之規定而於報章上刊登出售事項之詳情及於本公司下一次刊發之年
報及賬目內披露出售事項之詳細資料。

買賣協議

各方： 賣方 ： Lung Kee (BVI)
買方 ： 杜先生

將予出售之資產

出售股份佔天興已發行股本60%實益權益並由  Lung Kee (BVI)
擁有全部實益權益。

代價

根據買賣協議，杜先生應付本公司總代價6,805,800港元。

代價相等於天興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資
產淨值之60%，此乃經  Lung Kee (BVI) 及杜先生按公平原則
磋商，並參照天興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
資產淨值約11,343,000港元而釐定。

付款條款

杜先生將會按下列方式分五期支付代價予本公司：－

(1) 於完成時以現金支付4,839,909港元；

(2) 於完成後一個月內以現金支付491,472.75港元；

(3) 於完成後二個月內以現金支付491,472.75港元；

(4) 於完成後三個月內以現金支付491,472.75港元；及

(5) 於完成後四個月內以現金支付491,472.75港元。

出售事項之收益將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完成

根據買賣協議，出售事項預計將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完
成。

有關天興之資料

天興乃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天
興主要業務為製造模胚之組件。直至現在，天興之已發行股本
總額為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100股，其中60%由  Lung Kee
(BVI) 擁有，其餘40%由杜先生擁有。

天興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純利約
1,835,000港元及天興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純利約544,000港元。根據天興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管理賬目顯示，天興之資產淨值
約11,34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自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期間均無稅務支出。

進行出售事項之原因

由於天興乃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而其中40%之權益由一位
少數股東持有，其業務相對本集團而言並不有着重要意義，董
事會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認為售出出售股份後，有
利於本公司於日後專注其全資附屬公司之業務及發展。

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乃經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後協定，董事
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乃按一般商業條款
進行，對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為其附屬公司提供公司管理服
務。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乃製造及銷售模胚，以及買賣
金屬與配件。

由於天興乃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杜先生因其為天興之主要股東
而成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23(1)條之規
定，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交易。鑑於出售事項之總
代價少於本公司最近期公佈之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經審核賬目所披露之綜
合有形資產淨值之3%，故本公司只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25(1)
條之規定而於報章上刊登出售事項之詳情及於本公司下一次刊
發之年報及賬目內披露出售事項之詳細資料。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第一上市，並
於新加坡交易所第二上市

「完成」 指 完成出售事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買賣協議，Lung Kee (BVI) 出售
其於天興之60%實益權益予杜先生

「出售股份」 指 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60股，佔天興
已發行股本60%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杜先生」 指 杜汝登先生，乃出售股份之買方及天
興40%實益權益之受益人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

「Lung Kee (BVI)」 指 Lung Kee Metal (BVI) Limited，一間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為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買賣協議」 指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簽訂之買賣
協議，據此，Lung Kee (BVI) 同意出
售而杜先生同意購入出售股份

「天興」 指 天興金型製品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
註冊成立之公司，為  Lung Kee (BVI)
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公司秘書

韋龍城

香港，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


